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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州财政局关于修改《红河州资本市场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红财发〔2024〕71 号

各县市财政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《公平竞争审

查条例》，决定修订《红河州财政局 红河州人民政府金融办公

室关于印发红河州资本市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红

财规〔2023〕3 号）。现将修订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删除“第六条 奖励范围和标准 （三）其他企业”中“1.

对异地新三板挂牌企业注册地迁入红河州，正常经营且依法在红

河州纳税，并书面承诺十年内不迁出的，州级财政奖补 100 万元。

2.州内企业通过依法重组州外上市企业、受让上市公司控股权、

股权投资等方式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入红河州实质开展经营活

动并书面承诺十年内不迁出的，州级财政对该企业分阶段奖补

1000 万元（每两年奖补 200 万元）。”

二、删除“第十七条 对符合本办法‘第六条’的‘其他企

业’，未按书面承诺书等正确履行义务的，不予奖补。已获得奖

补资金支持的企业应在发生上述不予奖补情形之日起 5 日内向

属地金融办和财政局书面报告，属地金融办和财政局在收到企业

书面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认真核实相关情况，对企业已获得奖补

资金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，以正式文件报送州金融办、州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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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金融办在收到属地金融办和财政局初步处理意见之日起 15 日

内邀请州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处理意见，以

正式文件将处理意见报送州财政局。经州金融办和州财政局就处

理意见达成一致后，联合发文通知属地金融办和财政局告知企

业。对于需收回奖补资金的情况，企业应在收到属地金融办和财

政局处理意见之日起 30 日内主动将获得的奖补资金原渠道全额

返还州级财政。”

三、删除“附件 1《红河州资本市场专项资金申请表》”中

“1-4《异地新三板企业注册地迁入红河州奖励申请表》1-5《上

市公司企业注册地迁入红河州奖励申请表》”。

四、删除“附件 2《申报材料要求》三、其他企业申报奖补

需提供材料”中“1.异地新三板挂牌企业迁入红河州；2.州内企

业通过依法重组州外上市企业、受让上市公司控股权、股权投资

等方式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入红河州”等相关内容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（二）《红河州资本市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根据本通

知作相应修改后发布实施。

红河州财政局

2024 年 11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